2019年3月8日-2019年3月14日发行监管部

发出的再融资反馈意见

2019年3月8日-2019年3月15日，发行监管部共发出1家再融资申请的反馈意见，具体如下：

    一、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

1.申请人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20亿元，其中10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其他有息负债。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偿还银行贷款及有息负债的明细情况，是否存在距今到期时间较长的款项。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2.申请人分别于2015年、2016年、2017年进行非公开发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可转债等方式进行再融资。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2015年非公开发行各募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是否达到预期效益或效果；（2）2016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收购标的业绩实现情况，是否达到业绩承诺；配套募集资金实施项目当前进展情况，进度及业绩是否符合预期；（3）2017年发行可转债各募投项目均尚未完工，说明项目当前进度情况，预计完工时间，是否符合预期，是否存在延缓的情形；（4）公司部分前募项目存在未完工但已产生收益的情况，请说明相关项目的盈利模式及收入确认依据，效益测算是否谨慎、准确。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3.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长期应收款净额分别为196,246.12万元、218,301.11万元、562,077.34万元以及869,604.21万元，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2018年10月，公司对六盘水大河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12.08亿元债权进行债务重组。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长期应收款及应收账款的划分依据，相关划分是否准确、合理；（2）报告期内长期应收款对应项目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的名称、收款方、合同日期、合同金额、工程进度、回款时间及已回款金额等，工程进度、回款时间、回款金额及回款进度等是否符合预期；（3）报告期内长期应收款逾期或债务重组的情况，发生的原因及合理性；（4）结合交易方的信用情况及报告期内违约、债务重组等情况，说明长期应收款的回收风险，长期应收款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依据，计提是否充分合理；（5）公司对应收款项采取的相关内控措施，是否健全、完备。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4.报告期内，公司存货余额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最近一期末金额达75.4亿元，主要为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公司存货余额出现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公司收入增长趋势及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相一致；（2）已完工未结算资产的具体情况，相关资产的结算标准和依据，是否存在延期、未及时结算或无法结算的情形；（3）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5.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公司BT项目融资业务的具体内容，是否为财务性投资或类金融业务；（2）董事会前六个月至今，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主营业务，说明公司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形，同时对比目前财务性投资总额与本次募集资金规模和公司净资产水平说明本次募集资金量的必要性；（3）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存在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的情况，若存在，说明各类基金的权利义务约定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设立目的、投资方向、投资决策机制、收益或亏损的分配或承担方式及公司是否向其他方承诺本金和收益率的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实质上控制该类基金并应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其他方出资是否构成明股实债的情形；（4）说明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外，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交易内容、交易金额、资金来源、交易完成情况或计划完成时间。同时，请申请人说明有无未来三个月进行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计划。请保荐机构发表明确核查意见，并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变相利用募集资金投资类金融及其他业务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6.请申请人补充披露：（1）控股股东股权转让的最新进展情况；（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和冻结的原因、质押资金具体用途、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实际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等情况；（3）股权质押是否符合最近监管规定，在压力测试情景下尤其是极端市场环境下，是否存在因质押平仓导致的股权变动风险，是否制定维持控制权稳定的相关措施及有效性。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7.2015年至2017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值，最近一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也低于公司净利润水平。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公司现金流量净额低于公司净利润水平且长期为负值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无法及时回款的风险。

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8.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应付款项账龄较长，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应付账款长期未支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拖欠或无法支付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9.最近一期末，公司无形资产57,160万元，商誉91,898万元，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无形资产及商誉的主要构成，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10.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本次优先股资信评级的具体安排。

11.请申请人补充披露对外担保情况，是否存在违规对外的情形，是否要求对方提供反担保。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12.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未决诉讼和仲裁的最新进展情况。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就相关情况对本次发行优先股的影响发表核查意见。



